
新乡中新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新乡中新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原料煤推煤和燃料煤配煤及上煤服务原料煤推煤和燃料煤配煤及上煤服务公开公开询比价公告询比价公告

新乡中新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拟对原料煤推煤和燃料煤配煤及上煤服务进行外包，现已具备竞

价招标条件，该项目在“河南能源电子商务采购平台”上对新乡中新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原料煤推煤

和燃料煤配煤及上煤服务进行公开竞价招标，现将本项目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项目概况一、项目概况

本项目为新乡中新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原料煤推煤和燃料煤配煤及上煤服务。主要服务内容包

括原料煤推煤、归整和燃料煤的配煤及上煤、储存、煤场管理、煤炭归整等工作。

二、承包内容二、承包内容

1.承包方负责原料煤的推煤、归整、清车、转煤、存储和燃料煤的配煤、上煤、清车、归整

等工作。

2.承包方负责煤场卫生的清扫、储存、管理等工作。

3.承包方负责铲车（国六）、司机、车辆维修保养、燃油和卫生清扫工具的配备。

三、承包服务标准三、承包服务标准

1.配煤：执行招标单位工艺指标的同时控制工艺过程，确保各项工艺指标合格；按照气化分

厂、热电分厂配煤比例进行掺配，用煤单位按照指令要求通知承包单位执行，杜绝配煤差错与

不达标。

2.储存：各类煤种按照指定地点储存，严禁发生煤炭存储错误种事故；确保满足甲方上煤、

配煤工艺需求；保证煤场内的现场卫生，确保煤堆无垃圾和杂物。承包单位应做好防火、防自

燃和防洪、排泄工作。

3.推煤：合理规划，煤场货位标识化管理及时插牌，根据煤场管理要求，及时对煤炭推堆和

盘转，保证生产正常用煤需要。

4.煤场管理：负责车辆进出场协调，保障煤场进煤和生产用煤正常运转，对煤场进煤、储煤

情况全面掌握。

5.煤炭规整：按照上煤要求，每日对煤堆整形做到规范管理，每月对煤场存煤进行盘库，做

好配合工作。

6.煤车进出场协调：保障运煤车辆进出有序，不得因发生拥堵及安全事故影响正常煤运接卸

工作。

7.集装箱：负责火运集装箱煤到厂后的推煤、推车工作。



8.招标单位在检修及清理现场、临时工作、防洪等临时需用装载机配合工作时，承包单位必

须无条件提供装载机服务，费用由承包单位负责。

四、承包方式四、承包方式

本项目承包方式按照月度实际过磅数量进行承包，承包费用包含铲车（国六）、司机、燃

油、车辆维修保养、人员工资、保险、劳务管理、劳保、税金和打扫卫生所需工具等费用。

五、结算方式五、结算方式

1.原料煤、燃料煤按照月度实际过磅数量进行结算，每月由公司用煤单位出具实际过磅数

量，经审批后报供应销售中心负责挂账结算。

2.结算公式为原料煤过磅数量X中标单价；燃料煤过磅数量X中标单价。

六、付款方式六、付款方式

按照中标单位的中标价格，承包方每月向招标单位开具3%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挂账后按照集

团公司资金审批情况分期承兑支付。

七、服务期限七、服务期限

服务期限2024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

八、处罚标准八、处罚标准

1.承包方未按照招标单位要求合理规划地点，造成配煤失误的，处罚2000元/次。

2.在承包方责任区内发现垃圾和杂物的，处罚200元/次。

3.承包方在存储煤期间因煤炭、煤种推堆、盘转等工作造成影响装卸桥上煤的，处罚500元/
次。

4.按煤场管理、上煤要求，每日对煤堆整形做到规范管理，每月对煤场存煤进行盘库，做好
配合工作，达不到要求的，处罚200元/次。

5.承包方未按标识化管理要求及时插牌、更新内容的，处罚100元/次。

6.保障运煤车辆进出有序，发生拥堵及安全事故影响正常煤运接卸工作的，处罚200元/车、
次。

7.因承包方原因导致未按时完成服务，应承担每拖延1小时罚款100元的处罚。

8.在服务过程中由于承包方原因造成承包方及第三方人员伤亡的，责任由承包方承担。

9.煤炭卫生清扫达不到备煤车间要求标准，每次处罚500元。

九、投标要求九、投标要求

9.1资格要求：资格要求：

9.1.1投标企业必须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和营业执照,营业范围含道路货物运输。

9.1.2应有良好的财务经营状况，有良好的信誉、充足的资金保证，投标人注册资金不低



于1500万元。

9.1.3投标单位需诚实守信，不得有违法行为；未被“河南能源”列入“黑名单”。

9.1.4按照地方政府要求，参与投标的单位必须在获嘉县注册公司。

9.1.5本项目不允许联合体投标。

9.2人员要求：人员要求：

9.2.1 服务人员要求年龄在60周岁以下，初中以上文化程度，身体健康，责任心强。

9.2.2 驾驶人员，年龄在18-60周岁之间，身体健康，必须持有国家认可的机动车驾驶证方可
上岗。

9.2.3所有承包服务人员入职前必须经过县级医院体检合格后方可上岗。

9.2.4承包服务人员必须购买人身意外保险及工伤保险。

9.2.5中标单位履行合同期间不服从招标单位管理或铲车（国六）及人员配备不到位，招标单
位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并对中标单位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处罚。

9.3投标报价：投标报价：

9.3.1按照招标工作内容包含铲车使用费（国六）、人员工资、保险、劳务管理、劳保、工
具、税金、燃油、维修、保养等费用，发票为获嘉县增值税专用发票，税率为3%。

9.3.2投标报价要分原料、燃料煤两个方面进行报价，必须报单价（原料煤0元/吨、燃料煤0
元/吨）。

9.4其他要求其他要求

9.4.1投标人负责按月支付服务人员的工资及其他国家规定的相关费用，支付的工资不得低于
获嘉县最低工资标准。

9.4.2投标人负责为服务人员配备统一的服装、防护用品及工具等。

9.4.3投标的服务人员发生工伤事故的，均由中标单位自行处理承担，招标单位不承担任何责
任及费用。

9.4.4投标人的服务人员在工作中必须严格遵守招标单位的安全管理、设备管理、生产管理等
规章制度，接受招标单位的管理；否则由此发生的一切后果均由中标单位全部承担。

9.4.5投标人应保证服务人员的稳定，未经招标单位许可不得随意调整、撤换。

十、其它说明十、其它说明

1.在网上报名、报价截至时间：2024年1月2日18:00，以网上报名时间为准，投标单位无法
通过报名资格审核，无法参与报价，请投标单位提前参与网上报名。

2.竞标方应在“河南能源电子商务采购平台”上报价。

3.中标单位在收到中标通知书3日内签订合同。

4.若发生下列情况之一，取消其中标资格：

（1）中标人无正当理由不与招标人订立合同；

（2）在签订合同时向招标人提出附加条件；

 



 

 

新乡中新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2023年12月27日


